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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執行績效評核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執行績效評核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係新北市政府（下稱本府）為評核所屬主辦工程之一級機關及新北市境內

區公所公共工程執行績效及促使機關如期如質推動各項工程建設所訂。 

本要點自一百年二月十八日以本府北府工採字第一ＯＯＯＯＯＯ八

九四號函發布，嗣歷經多次修正，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以新北府工

採字第ㄧ一二三二Ｏ八五九三號函最後一次修訂施行迄今，全文計七點。 

為明確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執行情形考核原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下稱工程會）於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公布｢工程主管機關年度執行

情形考核表｣，將通報案件滿意度納入考核項目，俾於增進機關處理全民

督工案件過程與通報民眾間之互動及參與度，並提升本府公共工程執行

績效，爰修正本要點，修正內容如下： 

一、 調整「品質執行績效」及「全民督工執行績效」等評分項目之權重，

以反映各機關全民督工滿意度填報率及滿意度執行情形，俾期機關

主動積極協調及持續追蹤通報案件至改善完成(修正規定第四點)。 

二、 配合工程會網頁更名為「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酌修相關文字(修正

規定第五點)。 


